
附件

四平市城区非居民管道
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办法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推进天然气价格机制改革的

总体要求，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逐步理顺价格形成机制，

根据《吉林省物价局关于规范天然气价格管理及实施居民生

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吉省价格〔2014〕200 号）

及吉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吉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吉省

价综〔2018〕46 号）等有关规定，在借鉴其他城市经验基础

上，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管道天然气是指管道燃气经营企

业（以下简称燃气经营企业）通过使用公共燃气管网系统配

送给用户使用的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管道燃气。管道天然气

终端销售价格是指燃气经营企业销售给终端用户的纳入政

府定价管理天然气价格。

第二条 依照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上游天然气购进

价格调整直接影响非居民天然气供气成本，需要调整非居民

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应严格遵守

当期的国家和省宏观政策规定，兼顾天然气经营企业经营情

况和用户承受能力，尽量保持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基本稳

定的原则。

第四条 价格联动机制是指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



格随综合购进价格变动方向一致的价格联动调整，涨降同

频，不可只涨不降。

第五条 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周期和条件。

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周期为三个月。在联动周期

内天然气综合购进价格累计达到或超过基期水平 0.10 元/立

方米时，启动联动机制。未达到 0.10 元/立方米时，变动幅

度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联动周期内遇有国家和省重

大价格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非居民天然气联动后销售价格包括上期销售价格和联

动价格。联动价格=（计算期天然气综合购进价格-基期天然

气综合购进价格）÷（1-供销差率）

天然气综合购进价格是指各天然气经营企业采购的天

然气含税加权平均价，气量按天然气采购量确定。供销差率

原则上不超过 4%。计算期内，当燃气经营企业供销差率高于

4%时，按 4%计算，供销差率低于 4%时，按实际数据计算。

第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可根据综合购进价格变化情况，

向市价格主管部门提出联动申请。市价格主管部门可依据企

业申请启动联动机制，也可依据天然气社会平均综合购进价

格变化情况直接启动联动机制，并制定调价方案明确非居民

天然气销售价格，印发给各有关燃气经营企业执行。

第七条 为保证价格联动顺利实施，燃气经营企业应配

合价格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及时准确提供有关数据。对

于燃气经营企业拒不配合，无法及时准确提供有关数据导致

联动机制无法实施的，其后果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

第八条 联动价格执行后，燃气经营企业应及时向用户



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确保社会舆论稳定。

第九条 燃气经营企业要在每季度末向市价格主管部

门报送本季度天然气综合购进价格情况，并提供采购各类气

源气量、采购价格等有关天然气价格的原始凭证复印件及相

关资料。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联动办法

执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